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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污染防治有新“法”

主持人:

随着上海外环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实施多年，

如今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宁静祥和的除夕夜。

节日里的 “热闹” 或许还情有可原， 平日里的噪声

就着实扰民了。

2022 年 6 月 5 日， 《噪声污染防治法》 就将正式

实施。 这部新法对噪声污染防治标准和规划、 监督管

理、 各类噪声污染防治、 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那么， 修订后的 《噪声污染防治法》 有哪些亮点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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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环境报》 报道， 现行

噪声标准主要有 3 项 ， 对新型噪
声扰民行为尚没有相应的噪声排放

标准。

为完善健全噪声标准体系， 新

《噪声污染防治法》 有 3 个主要举
措：

首先， 明确建设噪声污染防治
标准体系。

《噪声污染防治法》 明确国家

要推进噪声污染防治标准体系建
设， 并授权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 制定和完善噪声污染

防治相关标准， 并加强标准之间的
衔接协调。

其次， 扩大噪声标准的制定主
体范围。

《噪声污染防治法》 授权省级

人民政府， 对于尚未制定国家噪声
排放标准的， 可以制定地方噪声排

放标准； 对已经制定国家噪声排放
标准的， 还可以制定严于国家噪声

排放标准的地方噪声排放标准。 同

时， 授权县级以上地方政府， 可以
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土空

间规划以及用地现状， 划定本行政

区域各类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
域。

最后， 明确制定环境振动控制
标准。

震动问题因缺乏相关控制标准

和制度， 造成证据收集困难、 管理
依据不明， 亟待解决。 《噪声污染

防治法》 明确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

准和国家经济、 技术条件， 制定国

家噪声排放标准以及相关的环境振
动控制标准。

完善噪声标准体系 科学精准依法治污

■链接

潘轶： 现行的 《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 》 自 1997 年起施行 ，

其中对于管理对象和范围的规定

较为有限， 诸如农村地区噪声、

城市轨道交通噪声、 住宅区共用

设施设备噪声、 环境振动等没有

纳入法律监管范围。

针对这一问题， 《噪声污染

防治法》 增加了噪声污染的防治

对象， 扩大了法律适用范围。

比如修改了工业噪声的定

义， 将工业噪声扩展到工业生产

活动中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

的声音；

修改了交通运输噪声的定

义 ， 增加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噪

声；

扩展了适用的地域范围， 将

工业噪声、 建筑施工噪声、 交通

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仅适用

于城市市区的规定修改扩展至农

村地区。

此外， 噪声污染防治涉及部

门较多， 存在职责不清， 多头管

理， 管理错位、 缺位等问题。 噪

声污染防治是地方事权， 但部分

地方政府对噪声污染治理重视程

度不够。

针对这个问题， 《噪声污染

防治法》 完善了对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职责的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噪

声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 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 ； 应当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

定， 明确有关部门的噪声污染防

治监督管理职责， 根据需要建立

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协调联动机

制； 增加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

制度， 将噪声污染防治目标完成

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内容； 要求未

达到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的区域

所在的设区的市 、 县级人民政

府， 应当及时编制声环境质量改

善规划及其实施方案， 采取有效

措施， 改善声环境质量。

调整扩大适用范围

《噪声污染防治法》增加了噪声污染的防治对象，扩大了法律

适用范围。

和晓科 ： 在日常生活中 ，

广场舞、 路边摊、 各种空调器、

冷却塔 、 水泵 、 油烟净化器 ，

乃至家中的游戏 、 音响设备 ，

孩子学习乐器 ， 都可能引发噪

声扰民。

为此， 《噪声污染防治法》

专章规定了 “社会生活噪声污

染防治”。

《噪声污染防治法》 明确：

使用空调器 、 冷却塔 、 水泵 、

油烟净化器 、 风机 、 发电机 、

变压器 、 锅炉 、 装卸设备等可

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

备 、 设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经营管理者等 ， 应当采取优

化布局 、 集中排放等措施 ， 防

止、 减轻噪声污染。

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

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 ， 但

紧急情况以及地方人民政府规

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在街道 、 广场 、 公园等公

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 、 健

身等活动 ， 应当遵守公共场所

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 、 时段 、

音量等规定 ， 采取有效措施 ，

防止噪声污染 ； 不得违反规定

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

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合理

规定娱乐、 健身等活动的区域、

时段 、 音量 ， 可以采取设置噪

声自动监测和显示设施等措施

加强管理。

专门规定“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新法明确“广场舞”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

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

明确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

李晓茂：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 中多次提到罚款， 但未明确罚

款金额的幅度范围， 部分条款没有

对应的罚则。

而 《噪声污染防治法》 则进一

步明确了法律责任、 加大了处罚力

度。

比如 《噪声污染防治法 》 规

定， 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染， 被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可以查封、 扣

押排放噪声的场所、 设施、 设备、

工具和物品。

比如针对常见的社会生活噪声

扰民问题 ， 《噪声污染防治法 》 明

确：

违反本法规定 ， 有下列行为之

一， 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

教育， 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 给予

警告， 对个人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可以处二千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

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的；

（二） 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

娱乐、 健身等活动， 未遵守公共场所

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 时段、 音量等

规定 ， 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

染， 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

过大音量的；

（三） 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

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 未按照规定在

限定的作业时间内进行， 或者未采取

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

（四） 其他违反法律规定造成社

会生活噪声污染的。

违反本法规定， 产生社会生活噪

声， 经劝阻、 调解和处理未能制止，

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 工作和学

习， 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 妨害

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现行的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多次提到罚款， 但未明确罚款金额的幅度范围， 部分条款没有对应的罚

则。 而 《噪声污染防治法》 则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责任、 加大了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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